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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聞稿 

個人資料保護辦公室 

2009 年 2 月 9 日 

 

本辦公室於 2008 年曾收到若干市民的反映，指澳門日報讀者公益基金會（下

稱公益基金會）在報章上公佈獲援助的申請人（下稱受助者）資料時，沒有尊重

受助者的隱私，過多披露當事人的個人資料，涉嫌違反《個人資料保護法》。本

辦公室曾就此立案跟進。 

  期間，沒有接到任何相關資料當事人（即受助者）的投訴。 

公益基金會是一個擁有多年歷史的本地慈善機構，且一向透過報章公佈受助

者有關資料，其相關做法是否違反《個人資料保護法》的規定是一個備受公眾關

注的議題。有見及此，本辦公室作為監察及協調《個人資料保護法》的遵守和執

行的公共當局，向市民公開本辦公室對處理上述事件所持的法律觀點及處理結

果。 

 

一、 《個人資料保護法》之適用 

公益基金申請人向公益基金會申請資助時，需填寫“公益援助申請表”所要

求申報的事項。申請人需申報若干項目的個人資料，有時包括申請人或其家人健

康方面的敏感資料。 

公益基金會為讓公眾獲悉捐款的用途，以達至社會各界人士監管該會有否善

用捐款之目的，將受助者於“公益援助申請表”所填寫的部分個人資料（姓名、

性別、年齡、居住地址的街名、所患的疾病名稱及生活苦況）透過報章予以公佈。 

根據第 8/2005 號法律（《個人資料保護法》）的規定，公益基金會透過“公

益援助申請表”收集及經報章所公佈的資料屬於可確定身份人士的個人資料，其

對該等資料之處理（收集及使用）受該法律所規範。 

 

二、 公益基金會公佈受助者個人資料的目的正當合法 

根據《澳門日報讀者公益基金會章程》第 2 條規定，公益基金會成立之目的

為籌集社會各界人士之捐款，以資助貧困人士及執行其他社會福利工作。根據公

益基金會提供的資料，其將受助者之姓名、性別、年齡、居住地址的街名、所患

的疾病名稱及生活苦況透過報章予以公佈，目的是為了讓公眾獲悉捐款的用途，

以達至社會各界人士監管該會有否善用有關的捐款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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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個人資料保護法》第 2 條及第 5 條規定了個人資料處理一般原則和性質。

當中包括：處理應以透明的方式進行；應尊重私人生活的隱私和國際法文書和現

行法律訂定的基本權利、自由和保障；個人資料應以合法的方式並在遵守善意原

則下處理；為了特定、明確、正當和與負責處理實體的活動直接有關的目的而收

集，之後對資料的處理亦不得偏離有關目的；適合、適當及不超越收集和之後處

理資料的目的。 

本辦公室認為，公益基金會為達至公眾監察善款合理運用之目的，而透過報

章公佈受助者的一些非具體的基本資料（姓名除外）及受資助的原因（簡單講述

受助人所處之境況），對資料的使用沒有偏離其收集申請人個人資料之合法目的

──用作與處理援助申請相關的用途，其處理目的是合法及正當的。且其公開披

露的資料並不涉及當事人的身份證明文件編號及具體的居住地址，沒有過多披露

當事人的個人資料，有關的做法在達至公眾監察目的的同時，亦有考慮對當事人

私穩方面的保障。 

因此，公益基金會上述公佈資料之做法是適合及適當的，符合《個人資料保

護法》第 2 條及第 5 條之規定。 

 

三、 公益基金會具處理申請人個人資料之正當性 

根據公益基金會提供的資料，申請人向公益基金會申請資助時，自願提供了

“公益援助申請表”所要求披露的個人資料，當中並包括申請人或其家人健康方

面的敏感資料。公益基金會自 1984 年成立以來，一直是經報章披露受助者的相

關資料，可以合理推定，申請人是同意公益基金會以該方式處理其個人資料的。 

根據《個人資料保護法》第 6 條規定，除法律規定的必要情況，個人資料的

處理須取得當事人明確同意。且根據同一法律第 7 條第 2 款(三)項的規定，處理

敏感資料須經當事人明確許可。根據上述規定，本辦公室認為此上指同意方式是

有瑕疵的，需加以改善方能符合《個人資料保護法》的規定。為此，本辦公室已

建議公益基金會，在處理個人資料時須確保已取得當事人的明確同意，特別是處

理申請人及其家人健康方面的敏感資料，更須確保有關同意書之簽署。 

公益基金會亦接受了本辦公室提供的改善意見，在收集當事人相關個人資料

時，要求當事人簽署有關的同意文件。 

 

四、 當事人權利之保障 

公益基金會作為負責處理個人資料實體，有義務保障當事人之相關權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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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《個人資料保護法》第 10 條第 1 款規定，公益基金會應向申請人提供

包括收集個人資料的目的、用途、資料接收者及當事人享有查閱權、更正權等相

關資訊，以保障申請人的資訊權。根據同一法律第 10 條 2 款所規定，在收集個

人資料的基礎文件──“公益援助申請表”應提供上述資訊。 

公益基金會要求申請人於“公益援助申請表”提供其個人資料時，並沒有於

申請表告知申請人有關其個人資料的處理情況。因此，本辦公辦公室建議公益基

金會透過“收集個人資料聲明”的方式向申請人提供相關資訊。公益基金會接受

了本辦公室的建議，並已在“公益援助申請表”中增加了相關內容。  

 

五、 總結 

本辦公室認為，公益基金會為達至公眾監察善款合理運用之目的，而透過報

章公佈受助人的基本資料，其處理目的是合法及正當的，符合《個人資料保護法》

第 2 條及 5 條規定。公益基金會也已經採取措施，根據本辦公室的建議改善了其

處理情況。 

 


